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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普及

义务教育若干规定

（员怨怨缘年愿月圆怨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缘年愿月圆怨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四十二号公布施行）

第一条摇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，根据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

本规定。

第二条摇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自治州、自治县、民族乡普及义务
教育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摇省人民政府和辖有自治县、民族乡的地方人民政府
（含行政公署，下同），应当采取切实措施，扶持、帮助少数民族地

区普及义务教育。

第四条摇少数民族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实施
义务教育的学校，使适龄儿童、少年就近入学。

少数民族居住分散的山区和边远地区，应当设立寄宿制民族

小学和民族中学；可以举办简易小学或者教学点。

第五条摇省人民政府和辖有自治县、民族乡的地方人民政府
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中，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的

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应当高于其他地区。

第六条摇师范院校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定额定向招生。定向
招收的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义务教育工作，并遵

守国家有关服务期的规定。

第七条摇少数民族地区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面向
社会聘任取得教师资格的初级中学教师到本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

学校任教。

省人民政府和辖有自治县、民族乡的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

部门，应当有计划地组织非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学校教师到少数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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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地区支援义务教育工作。

从非少数民族地区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

任教的在职教师，其子女在升学时享受少数民族学生待遇。

第八条摇对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教师，应当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前定级、提高工资档次，发给少数民族地区补

贴。

评定教师职务，应当适当增加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实施义务教

育的学校的教师职务职数。

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国家补助、集体支付工

资的教师转为国家支付工资的教师的比例应当高于其他地区。

第九条摇省属师范院校、教师进修院校应当开办少数民族地
区师资培训班，减半收取培训费，培训费的减半部分按省人民政府

有关规定解决。

第十条摇国家拨给少数民族地区各项补助费中用于教育事业
部分，应当主要用于义务教育。

第十一条摇对少数民族地区接受义务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的
学生，减免杂费。

对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，应

当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。

减免的杂费和给予的生活补助费，从省财政安排的少数民族

义务教育助学金、教育补助费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政府设立的助

学金中列支。

第十二条摇鼓励单位和个人资助少数民族地区家庭经济困难
的学生就学和兴建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教育捐款使用的

指导和效益评估。

第十三条摇张家界市原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的地方
普及义务教育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摇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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